
 

证券代码：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1-018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股东孙洁晓、袁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袁静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71,8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83%。其中，累计被质押的股份471,839,997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孙

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袁静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

理了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孙洁晓 是 

31,999,998 7.36% 2.84% 2016/12/21 2021/4/19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500,000 0.8% 0.3% 2018/6/22 2021/4/19 



 

3,800,000 0.87% 0.34% 2018/6/25 2021/4/19 

4,500,000 1.03% 0.4% 2018/6/26 2021/4/19 

12,000,000 2.76% 1.06% 2018/6/29 2021/4/19 

小计 55,799,998 12.83% 4.95% - - - 

袁静 是 30,999,999 83.74% 2.75% 2017/12/18 2021/4/2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袁静 是 31,000,000 83.74% 2.75% 
是（高管

锁定股） 
否 2021/4/20 2025/4/7 

苏州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增信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孙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袁静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孙洁晓 434,820,000 38.55% 434,820,000 434,820,000 100% 38.55% 434,820,000 100% 0 0 

袁静 37,020,000 3.28% 37,019,997 37,019,997 100% 3.28% 33,784,997 91.26% 0 0 

合计 471,840,000 41.83% 471,839,997 471,839,997 100% 41.83% 468,604,997 99.31%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袁静女士本次质押股份主要为融资增信需要，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

无关，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379,504,989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80.43%，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4%，对应融资余额为 39,14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379,504,989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80.43%，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4%，对应融资余额为 39,14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资金。  

3、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孙洁晓先生、袁静女士均为中国公民，住址为苏州市工业园区。孙洁晓

先生最近三年曾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袁静女士现任公司董事长；其控制的核

心企业为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春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孙洁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原因及融资用途主要为个人资金需

求。因股市行情波动进行了多次补充质押、展期及新增质押融资等，形成了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的情况。 

5、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尚不存在被平仓的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回

购、追加保证金、追加质押物及与债权人和质权人协商追加增信等方式防范平仓

风险。 

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

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

情况。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惠州春兴精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春兴”）、苏州春兴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



 

保理”）与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宏科技”）2020 年度进行采

购商品、房屋及设备租赁、保理等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4,315 万元

人民币。泽宏科技为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因卡恩联

特的实际控制人为孙洁晓先生，孙洁晓先生同时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关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泽宏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含税） 

 

    （3）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2019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凯茂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深圳凯茂与仙

游县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约定书》，同意公司、深圳凯茂为孙洁晓先生就深

圳凯茂违约承担的担保责任提供关联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不超过 8 年。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其实质是被担保人孙洁晓先生因承担

深圳凯茂可能发生未按约定时间投产、未完成累计投资额、未完成产值及税收、

未持续经营等违约责任，而形成的公司及深圳凯茂对孙洁晓的关联担保。关联担

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对

外投资暨关联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截至目前，上述担保事项实

际发生额为 3,000 万元，实际发生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1 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担保项目

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交易主体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 年度预

计发生金额 

2020 年度

实际发生额 

2021 年 1-3

月发生金额 

惠州春

兴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泽宏

科技  

表面处理 /塑胶

打孔 CNC 加工  

按市场原则

协商作价  
1,840.00 14.12 0 

惠州春

兴  

向关联方出

租厂房 /设备  

泽宏

科技  

房屋租赁 /设备

租赁及相关  

按市场原则

协商作价  
2,075.00 2,131.86 467.34 

春兴保理 保理业务 
泽宏

科技  
保理业务 

按市场原则协

商作价 
400.00 303.57 70.59 

合计 4,315.00 2,449.55 537.93 



 

7、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权益变化及潜在处置风险情况，

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